
健全完善

追赃挽损机制的路径展望

追赃挽损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对于有效

化解社会矛盾、 修复社会关系和维护社会稳定具

有重大意义。

对于追赃挽损机制的健全与完善， 司法机关

有哪些探索与创新呢？

涉案财物数额总量减少

导致“无赃可退”
黄翀：我从构建涉案财

物专门化的庭审环节谈一些

想法。 我国的刑事涉案财物

处置过往依附在定罪量刑审

判程序之下， 未能成为独立

的司法证明议题。 但是，二者

在本质上仍是两个司法议

题，在证据收集、证据证明上

有着不同的要求。

设立涉案财物专门化的

庭审环节， 可以矫正过往涉

案财物处置财产权保障不充

分、事实查明不全面、相关裁

判认可度低的问题。

对涉案财物处置进行诉

讼化改造， 需要调整公安侦

查、 检察机关公诉与法院审

判职能的履行， 并建立与之

相适应的证明责任、 证明标

准、 诉讼化的事实查明等规

范。

李长坤： 强化刑事涉

案财物公诉职责是司法

机关需要共同推进的

一项重大议题。

首先，检察机关

加强引导，包括

协同公安机关

从侦查阶段

开始就做好

涉案财物证

据权属关系

的收集、充分

挖掘涉案财

物线索、查明

资金去向。其

次，上海高院

关于涉众型

非法集资犯

罪案件审判

执行工作指引中规定， 在法

院立案审查中， 检察机关提

供被告单位和被告人信息、

受损群众信息和涉案财物信

息三张清单， 尤其是检察机

关全面、规范、全要素地制作

涉案财物清单， 对于法院后

续的财产处置至关重要。 最

后， 在做好前面这些工作的

基础之上， 公诉机关对每一

个涉案财物提出处理意见。

牟莉： 我从涉案资产先

行处置的角度谈三点建议。

首先， 涉案资产先行处

置必须遵循四个原则。 一是

合法性原则， 必须严格按照

法定条件和程序开展。 二是

必要性原则， 涉案财物处置

的时间节点应以诉讼终结后

为原则，以先行处置为例外。

三是正当性原则， 在开展处

置工作时， 不仅要对资产的

证据价值进行研判， 还应当

充分尊重被害人、 投资人的

意愿以及保证与资产相关的

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四是适

度性原则， 先行处置行为不

能超越“程序性”处置的范畴

进行实体性分配， 先行处置

所得钱款待诉讼终结后由法

院统一分配为宜。

其次， 开展涉案资产先

行处置必须建立在全面厘清

资产的基础上。

最后， 希望通过实践探

索和研究论证来推动立法，

针对涉案资产先行处置的范

围、启动程序、参与主体、具

体措施及救济途径做出具体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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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绪龙：追赃挽损的难

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

涉案财物数额总量减少，从

而导致“无赃可退”。 赃款赃

物本身在公司化、组织化过

程中不断流失，比如，在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

经济犯罪中，以公司模式运

营必然产生成本，以及返还

给前期投资人的高利等，都

对涉案财物具有稀释、蚕食

的效用。 再加上公司爆雷前

嫌疑人肆意挥霍、投资或转

移资产等行为，导致案发时

可处置的财产存量极为有

限。 第二，执行力度不

够。 体现在前期对涉

案财物的保全， 包括查封、扣

押、冻结等强制性措施实施力

度不够；对涉案财物的终局性

处置，如返还被害人等周期较

长， 增加了资产贬损的风险；

对涉案财物的阶段性处置，如

对易贬损财物进行拍卖、出售

等方式的先行处置创新性不

足。 第三，主从犯退赃范围不

清晰。

李小文：面对追赃挽损工

作存在的种种困难，司法机关

始终坚持依法能动履职、创新

履职， 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

体现了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

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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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种手段退赔退赃

探索涉案财物专门化庭审程序

牟莉： 虹口区检察院对涉案资产

先行处置工作进行了创新探索， 主要

做法包括：

第一，结合本市相关指导意见，在

案件中尝试与市场对接。 对于案发时留

存的大量车辆， 探索采用市场化方式委

托上海二手车交易中心进行公开拍卖，

在评估价的基础上实现了 66%的溢价。

第二， 探索对经营性资产的管理性

处置，比如，对房产项目和不良资产的回

收， 我们延用了公司本身在处置端口的

不良资产团队继续开展资产处置。 从结

果来看，在开展经营性管理后，不管是不

良资产的回收还是土地的继续开发，都

实现了较为理想的增值， 这部分资产也

成为挽回损失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翀： 市检二分院对多元化退

赔退赃方式、诉讼化审查和专门化庭审

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第一，采用多种手段退赔退赃，例如

债权转让，由债权人将部分或全部债权转

让给第三人从而获取流动资金用以退赔；又

比如债转股，由债权人将持有的债权转化为

债务人公司的股权，通过分红等形式退赔。

第二，以诉讼化审查方式开展追赃挽损

工作，通过公开程序充分听取集资参与人与

被告人意见， 为退赔协商提供交流平台，促

进被告人通过退赃退赔最大程度获得谅解。

第三， 探索涉案财物专门化的庭审程

序，明确其中检察官、法官的职责与目标，查

明涉案财物的数量、种类、价值、处置及兑付

情况等，并与定罪量刑程序合理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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